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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方电缆 公告编号：

2019-055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剩余部分提前归还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2月28日，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20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具体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8-069。

2019年11月5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其中10,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详见2019年11月6日 《关于部分补流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46。

2019年12月16日， 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剩余20,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截至公告日，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30,000万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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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王铼根先生持有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8,87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铼根先

生持有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675,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17%。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自2019年8月24日至本公告日，王铼根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166%，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铼根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8,875,000 2.89% IPO前取得：8,87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王铼根

2,200,

000

0.7166

%

2019/9/26

～

2019/12/13

集中竞

价交易

8.25 －

8.59

18,399,694 已完成

6,675,

000

2.1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特此公告。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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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腾龙路15号公司1号楼5楼3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017,9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92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蒋学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持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副董事长董晓燕主持本次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3人，董事蒋学真、陶国良、陆刚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靖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017,980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199,800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2,611,200股（已扣除公司回购股份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晓敏律师、王雅清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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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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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子公司发行境外美元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4月3日，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直接融资工作的议案》，授权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180亿

元（含境外等值外币）的规模下在境内外开展直接融资工作，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的相关规定为子公司提供相应担保，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2019-029）。

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企业借用外债备案登记证明》（编号为“发

改办外资备 [2019]260号” ），载明对公司境外子公司公司NEW� METRO� GLOBAL� LIMITED�（以

下简称“新城环球” ）拟境外发行不超过10亿美元（等值）债券予以备案登记，详见《公司关于收到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企业借用外债备案登记证明＞的公告》（编号：2019-034）。

2019年12月16日，新城环球完成在境外发行总额为3.5亿美元的无抵押固定利率债券，并获得新加

坡证券交易所的原则性上市批准，相关债券拟于2019年12月17日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境外债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发行人：新城环球有限公司（NEW�METRO� GLOBAL� LIMITED）；

2、担保方：公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本次境外债券的本金

和利息等；

3、发行规模：3.5亿美元；

4、债券期限：2年；

5、债券利率：票面年息为7.5%，每半年支付一次；

6、债券评级：BB（惠誉）；

7、担保人主体评级：Ba2（穆迪）/BB（惠誉）。

本次债券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用于置换公司境内外债务等。 本次债券的成

功发行体现了境内外投资者对公司的高度认可，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拓展融资渠道，符合

公司的发展战略。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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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19年12月27日

一、 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12月24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766 中国中车 2019/12/16

二、 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因相关董事在原定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时间临时有其他重要工作安排，公司董事会决定对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时间变更如下：

原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2月24日（星期二）14:00

变更后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2月27日（星期五）14:00

变更后的登记时间：2019年12月27日（星期五）13:30-14:00

三、 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12月27日14点00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19年12月27日

至2019年12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2019年11月8日和2019年12月7日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临2019-043）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通

知》（公告编号：临2019–050）。

四、

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100036

联系电话：010-51862188

传真：010-63984785

（二）本次股东大会预计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往返交

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6日

B008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19年12月17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0257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7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2月14日，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发布了 《关于投资设立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5），公司拟用自有资金投资设立长午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为便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现就本次投资补充说明如下：

一、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基金管理人为上海长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即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如

下：

企业名称：上海长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林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基金管理人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2018年末资产总额4,770,768.48元、 资产净额3,741,

260.38元，2018年末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239,592.35元。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项目包括：

（1）金华长午天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时间：2017年2月20日，投资领域为农业领域，

认缴规模为5393.84万元，已实缴金额4584万元，金华长午天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

（2）苏州吴中金璟玥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成立时间：2019年5月30日，投资领域为智能制

造、医疗健康、消费升级领域，认缴规模10亿元，已实缴金额3377万元。苏州吴中金璟玥智能制造产业投

资合伙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基金管理人对外投资项目包括：

（1）浙江长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午股权” ），基金管理人持有长午股权公

司100%股权，暂未开展实际业务，长午股权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上海长午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午财务” ），基金管理人持有长午财务公司100%

股权，暂未开展实际业务，长午财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上海长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赋企业” ），基金管理人持有长赋企业公司

51%股权，暂未开展实际业务，长赋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上海联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璟投资” ），基金管理人持有联璟投资公司41.16%

股权，暂未开展实际业务。 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的常德大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联璟投资公司

5.97%股权，公司董事长罗订坤担任联璟投资的董事，联璟投资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5）上海联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翰实业” ），基金管理人持有联翰实业公司40.89%

股权，暂未开展实际业务。 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的常德大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联翰实业公司

8.95%股权，公司董事长罗订坤担任联翰实业公司的董事，联翰实业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6）福建泽联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联股权” ），基金管理人持有泽联股权40%股

权，暂未开展实际业务，泽联股权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浙江万镇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镇兴投资” ），基金管理人持有万镇兴投资公司

1%股权，暂未开展实际业务，万镇兴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长午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控股、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无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无与第三方存

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等。

二、风险提示

1、关于公司货币资金情况的说明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的货币资金203,017,017.51元。 鉴于本次投资设立基金需要的资金额

度较大，在确保公司主营业务运作正常下，后续可能存在参与设立基金的资金筹集不到位，存在无法设

立基金的风险。 同时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存在未能寻求到合适的投资标的公司、

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风险。

2、关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说明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分别是水产品生产及销售、医药品贸易、白酒生产及销售，近三年来公司主营业

务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度 2016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水产品 675,194,880.95 63.09% 686,243,478.36 68.86% 641,945,732.57 69.31%

医药品 315,915,229.49 29.52% 233,465,594.73 23.43% 204,828,057.73 22.12%

白酒 67,411,642.94 6.30% 68,477,505.61 6.87% 66,785,683.55 7.21%

营业收入 1,070,087,927.39 996,570,641.33 926,193,680.67

本次基金投资领域主要为：服务于大湖股份发展战略，以康复护理医疗、健康生活产业为主要投资

方向。 基金投资领域与公司的“医药品贸易”业务有协同关系，但与公司 “水产品和白酒生产销售”业

务关联性较小。

三、公司限售股解禁情况提示

公司已于2019年10月9日披露了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2），包括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小村汉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瞩

望投资管理中心、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坤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倪正东、

曹国熊、谢世煌共8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54,187,188股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已于2019年10月14日全部解

禁上市，本次解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1.26%。

特此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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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 ）相关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赵利平 高级管理人员 587,370股 0.1454%

上述股份均为赵利平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持有的股份， 该股份已于2018年6月27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有关赵利平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8月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广州酒家：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公

司副总经理赵利平先生计划2019年9月17日至2020年3月16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

持不超过130,000股所持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计划的时间过半，赵利平先生已减持公司股份58,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0.0144%。 本计划尚余72,000股未完成。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赵利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87,370 0.1454% IPO前取得：587,37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赵利平 58,000 0.0144%

2019/9/17～

2019/12/16

集中竞价

交易

32.45-34.01 1,915,941 529,370 0.1310%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赵利平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相关人员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赵利平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是赵利平先生根据个人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减持期间，其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减持的数量、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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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

年12月09日（星期一）以书面通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于2019年12月16日（星期一）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审议，经全体董事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赵陆湘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黄新军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经营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黄振文先生担任公司经营总监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结束。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赵陆湘，男，1964年5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1989年至1994年在中国建材技术装备

总公司株洲水泥机械研究所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7年至今，在深圳

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深圳市天地石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

司和天地远东混凝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天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天地新材料有

限公司宝创混凝土分公司总经理。

赵陆湘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的情况；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

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黄新军，男，1978年4月生，本科学历。 2006年8月至2011年9月，任广州百嘉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经理；2011年10月至2015年7月，任广东烨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2015年8月至2019年10月，

任广州荔湖高尔夫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新军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的情况；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

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黄振文， 男，1971年7月生，1990年10月至1993年10月， 任职深圳市金田房地产开发公司经营部；

1993年10月至1998年10月，任广东省兴华房地产公司经营部经理；2000年6月至2008年12月，任深圳市

广兴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8年12月至2019年11月，任深圳市莱宝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振文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的情况；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

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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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12月16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

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经营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赵陆湘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职务，聘任黄新军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职务，聘任黄振文先生（简历

附后）担任公司经营总监职务。上述人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履职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

专业知识水平，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赵陆湘，男，1964年5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1989年至1994年在中国建材技术装备

总公司株洲水泥机械研究所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7年至今，在深圳

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深圳市天地石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

司和天地远东混凝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天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天地新材料有

限公司宝创混凝土分公司总经理。

赵陆湘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的情况；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

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黄新军，男，1978年4月生，本科学历。 2006年8月至2011年9月，任广州百嘉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经理；2011年10月至2015年7月，任广东烨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2015年8月至2019年10月，

任广州荔湖高尔夫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新军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的情况；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

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黄振文， 男，1971年7月生，1990年10月至1993年10月， 任职深圳市金田房地产开发公司经营部；

1993年10月至1998年10月，任广东省兴华房地产公司经营部经理；2000年6月至2008年12月，任深圳

市广兴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8年12月至2019年11月，任深圳市莱宝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

黄振文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的情况；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

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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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9年12月16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2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9年12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16日上午9:15—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9号中成集团大厦8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艳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9日，公司股份总数为295,980,0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0人，代表股份137,844,1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5721%。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134,662,60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5.497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3,181,5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74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70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70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6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

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同意135,152,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73%；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 弃权1,99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99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51%。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900,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

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54%；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1,99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2,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556%。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70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70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6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

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3、发行对象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4、认购方式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5、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6、发行数量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7、限售期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8、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的处置方案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9、上市地点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10、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11、决议有效期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四）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五）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六）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七）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八）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70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70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6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

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九）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

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99,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9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893%。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十）关于制定《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9年-2021年）》的议案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675,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2%；弃权3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67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109%；弃权3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574%。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十一）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

的议案

同意137,13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70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885,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

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317%；反对70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6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

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利娜、孙晨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